
解釋字號 釋字第19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3年11⽉30⽇

解釋爭點 藥師開設藥局販賣藥品，應辦登記之命令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⾏政院衛⽣署於六⼗九年七⽉⼗八⽇所發衛署藥字第⼆八六

四０三號函，關於藥師開設藥局從事調劑外，並經營藥品之販賣

業務者，應辦理藥商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命令，旨在管理藥

商、健全藥政，對於藥師之⼯作權尚無影響，與憲法第⼗五條並

無牴觸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按政府為管理藥商、健全藥政，對於經營藥商業務者，於藥

物藥商管理法第⼆⼗三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凡申請為藥商者，應申

請省（市）衛⽣主管機關核准登記，繳納執照費，領有許可執照

後，⽅准營業……」，並於營業稅法第七條規定：「營利事業應

於開始營業前，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……」，故凡從事

藥商業務者，均須辦理藥商登記與營業登記，始符立法本意。

　　⼜藥師法第⼗五條第⼀項規定之藥師業務，計有藥品販賣、

調劑、鑑定、藥品製造之監製等七種，如藥師僅從事藥品調劑⼯

作，事屬專⾨職業範圍，僅須辦理藥師登記即可；倘藥師專營或

兼營藥品販賣，則係經營藥商業務，具有營利性質，縱屬藥師之

業務範圍，已為藥師之登記，仍難排除藥物藥商管理法及營業稅

法之適⽤，應辦理藥商登記與營業登記，⽅符管理藥商之本旨。

　　綜上說明，⾜⾒⾏政院衛⽣署於六⼗九年七⽉⼗八⽇發布之

衛署藥字第⼆八六四０三號函所稱：「藥師開設藥局從事調劑

外，依現⾏法規仍得經營藥品之零售、批發、及輸入、輸出等業

務，其經營之業務，如與藥物藥商管理法所稱藥品販賣業務無

殊，⾃應辦理藥商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」之命令，旨在依法管理

藥商、健全藥政。藥師從事藥品販賣業務，只須申辦有關登記，

即可開業，對其⼯作權尚無影響，與憲法第⼗五條並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黃少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翁岳⽣　蔣昌煒　梁恒昌　鄭⽟波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涂懷瑩　姚瑞光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鐘聲　⾺漢寶　楊建華　楊⽇然

1

2

3



相關法令

 ⾏政

院衛⽣署（69）衛署藥字第286403號函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藥物藥商管理法第23條第1項(68.04.04)

藥師法第15條第1項(68.03.26)

營業稅法第7條(69.06.29)

相關文件 抄何０利向本院聲請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主 旨：為聲請⼈係合法執業之藥師，於憲法上所保障之⼯作權遭

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⾏政訴訟。⽽⾏政院七⼗⼀年度

判字第⼀四五號確定之終局裁判，竟將「藥師」與「藥商」混為

⼀談。然事實上，藥師執業係本諸憲法第八⼗六條之規定，則

「藥師執業於藥師法第⼗五條所訂業務範圍內，應依藥師法之規

定，⽽無藥物藥商管理法之適⽤。」是以該判決乃發⽣有牴觸憲

法之疑義，特依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⼆款之規定，聲請解釋。

請解釋：「藥師執業於藥師法第⼗五條所業務範圍內，應依藥師

法之規定，⽽無藥物藥商管理法之適⽤。」

說 明：

⼀、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及憲法條文，按「⼈⺠之⽣存

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乃憲法第⼗五條所明定。聲請

⼈係合法執業之藥師，於台中縣外埔鄉⼤同村○○路○○○號開

設照埔藥局，陳售合利他命Ｆ五⼗等藥品。⽽⾏政法院 竟將「藥

師」與「藥商」混為⼀談，維持台中縣政府處以罰鍰之決定。因

其適⽤法律錯誤，嚴重影響聲請⼈之⼯作權。此項錯誤，如不經

⼤法官會議解釋，予以糾正，則今後所有藥師之⼯作權均將蒙受

損害，有違憲法保障⼈⺠⼯作權之規定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前項所述事

實，⾏政法院七⼗年度判字第九三⼀號判決稱：「蓋藥師與藥商

不同，前者乃經藥師考試及格，領有藥師證書，並領有執業執照

之專⾨職業⼈員；後者則係指藥品或醫療器材販賣業者，藥品或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3783&ldate=19790404&lser=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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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82&ldate=19800629&lser=001


醫療器製造業者。且此等經營者，並不以具有藥師資格者或領有

藥師執照者為限」。唯其如此，⾃不應將「藥師」與「藥商」混

為⼀談。藥師所依據者為藥師法；⽽「藥商」所依據者為藥物藥

商管理法。該判決指「藥師」「⾃應同時有該法之適⽤」，顯有

錯誤。⽽⾏政法院七⼗⼀年度判字第⼀四五號之再審判決仍予維

持，更有未當。蓋藥物藥商管理法第⼆⼗三條規定：「凡申請為

藥商者」，⽅須按⼀定之程序申請登記。⽽「藥師」依照藥師法

第⼗五條及第七條之規定，取得執業執照，依法即得為「藥品之

販賣或管理」，何能要求再為⼀次「登記」？不僅擾⺠，且亦違

法。次查藥師法第⼆⼗條前段規定：「藥師應親⾃主持其所經營

之藥局業務」。⽽藥師法施⾏細則第九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藥

局，為調劑處所，其設備依藥物藥商管理法之規定。」及指藥物

藥商管理法第五⼗七條⽽⾔，即：「藥品販賣業者無調劑設備，

不得兼營調劑業務。有調劑設備者，不得在非調劑處所調劑藥

⽅。前項調劑處所及設備標準，由中央衛⽣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從

⽽可⾒，藥師「僅」於所主持之藥局設備部份，應依藥物藥商管

理法令之規定。⽽藥師執業，既在藥師法第⼗五條所定業務範圍

內，⾃有藥師法之規定，⽽無藥物藥商管理法之適⽤。否則立法

之初，認為藥師執⾏其業務之⼀–販賣藥品，須依藥物藥商管理

法規定時，⾃應於藥師法或其施⾏細則中予以規定。茲既未規

定，則乃係兩者並⾏。藥師執⾏業務，既包括販賣藥品（⾒藥師

法第⼗五條及同法施⾏細則第四條），即無適⽤藥物藥商管理法

之餘地。⾏政法院竟維持衛⽣署六⼗九年七⽉⼗八⽇衛署藥字第

⼆八六四○三號函之解釋，即：「藥師開設藥局，除現⾏法規定

仍得經營藥品之零售、批發、輸入、輸出等業務。其經營之業

務，如與藥物藥商管理法所稱藥品販賣業無殊，⾃應辦理藥商登

記及營利事業登記。」竟將「業」者，與依憲法第八⼗六條規

定，經考試合格執業之專⾨執業⼈員同視，且強「專⾨職業」者

為「業」者，將稅法規定「執⾏業務」者，列入「營利事業」之

中，顯係⾏政命令牴觸法律，有違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之規定，

其命令應為無效。

三、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：聲請⼈係合法執業

之藥師，在台中縣外埔鄉⼤同村○○路○○○號（後遷⾄○○○

號）開設照埔藥局，執業陳售合利他命Ｆ五０等藥品，六⼗九年

九⽉⼗五⽇台灣省密醫暨不法藥物查緝中⼼會同台中縣衛⽣處發



現上情，竟以藥物藥商管理法第⼆⼗三條、第七⼗九條規定，處

以罰鍰銀元伍仟元。聲請⼈不服，遞向台灣省政府暨⾏政院衛⽣

署提起訴願及再訴願，均遭駁回，乃復提起⾏政訴訟，仍遭⾏政

法院駁回，依法聲請再審，亦遭駁回，均有有關決定書及判決書

等可稽。（影印附呈）此種將「藥師」與「藥商」混為⼀談之判

決，嚴重影響藥師之⼯作權，且所依據之⾏政院衛⽣署之⾏政命

令與法律牴觸，顯然違反憲法規定。聲請⼈之⾒解已詳如上述。

四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。其⼈⺠⼯作權應予保障乃憲法第⼗五

條所明定。⽽藥師執業，係本諸憲法第八⼗六條之規定，茲⾏政

法院維持⾏政院衛⽣署牴觸法律之⾏政命令，嚴重破壞法治，⻑

此以往，⼈⺠何堪！國家何堪！為確實保障⼈⺠之⼯作權，及憲

法所賦予之⼀切權利，敬請解釋：「藥師執業，於藥師法第⼗五

條所定業務範圍內，應依藥師法之規定，⽽無藥物藥商管理法之

適⽤」，以維憲法尊嚴。

聲請⼈：何 ０ 利

住 址：台中縣外埔鄉⼤同村○○路○○○號

附 件：

⼀、何０利藥師執業執照影本⼄件

⼆、台中縣政府⾏政罰鍰處分書影本⼄份

三、何０利之訴願書影本⼄份

四、台灣省政府訴願決定書影本⼄份

五、何０利之再訴願書影本⼄份

六、⾏政院衛⽣署再訴願決定書影本⼄份

七、何０利之⾏政訴訟狀影本⼄份

八、何０利之⾏政訴訟補充理由狀影本⼄份

九、⾏政法院七⼗年九⽉⼆⼗五⽇判字第九三⼀號判決書影本⼄

份

⼀○、何０利之⾏政訴訟再審起訴狀影本⼄份

⼀⼀、⾏政法院七⼗⼀年⼆⽉⼗六⽇判字第⼀四五號判決書影本

⼄份

中華⺠國七⼗⼀年⼗⼀⽉⼗⼀⽇




